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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化德县人民政府签署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仅为协议双方根据合作意向，经友好协商

达成的战略性、框架性约定，该协议所涉及的具体合作事宜需另行签订相关合作

合同，具体实施内容和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 

预计本协议不会对公司 2017 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一、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概况 

近日，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鑫农业”、“公司”或“本公

司”）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化德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化德县政府”）签署《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或“本协议”），公司计划在内蒙古乌兰

察布市化德县建设国内一流的现代化生猪育种、养殖基地。 

本协议属于框架协议，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目前无需提交公司董

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审议。 

协议中涉及的各项后续事宜，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合作方介绍 

合作方名称：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化德县人民政府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位于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银榆三大经济圈结合处，

东邻张家口、南连大同、西接呼和浩特、北延蒙古国，是进入东北、华北、西北

三大经济圈和亚欧经济带的枢纽城市。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原则： 

1.双方坚持科技创新、文化融合；优势互补、互惠互利；以市场为导向，整

合资源、面向未来，共同发展的原则开展全方位、多领域的长期稳定合作。 

2.本合作协议为纲领性文件，是对双方合作内容的原则性约定。本合作协议

涉及的具体项目，均须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另行签订单项合同。本协议

约定事项与单项合同不一致的，以单项合同为准。 

3.化德县政府积极协调顺鑫农业与相关部门及企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为

顺鑫农业投资建设提供便利条件，同时在法律与政策允许范围内，优先选择顺鑫

农业参与有关项目并给予相关政策支持。 

（二）合作内容：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计划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化德县建设绿色环保、

低碳高效，工艺布局国际领先、国内一流的现代化生猪育种、养殖基地。 

四、协议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的未来产

业布局，进而提升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预计本协议的签署不会对公司 2017

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五、重大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仅为协议双方根据合作意向，经友好协商

达成的战略性、框架性约定，该协议所涉及的具体合作事宜需另行签订相关合作

合同。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相

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化德县人民政府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7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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